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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汇纳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拟购买办公楼事项的独立意见 

 

作为上海汇纳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

在董事会召开前认真审阅了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

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着勤勉尽责

的态度，客观公正的原则，我们现就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汇纳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拟购买办公楼的事项，基于独立判断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金额在公司董事会权限内，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根本利益。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汇纳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使用不超过

人民币 11,000 万元（含购房价款及相关税费）的自筹资金购买上海市浦东新区

罗山路 4088 弄星月科技园 19 号用于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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